
鲁碳发字〔2024〕02 号

关于遴选绿色低碳产品评价机构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改委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绿色消费实施

方案》（发改就业〔2022〕107 号）文件精神，依据山东省发改委多

部门印发关于《促进绿色消费重点任务贯彻落实分工方案》（鲁发改

经贸〔2022〕518 号）通知要求，山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强化政府

采购政策功能支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充分发挥政府采

购政策功能，大力推进绿色消费、绿色生产，助力全省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因此，特公开遴选绿色低碳产品评价机构，现就有关事宜通

告如下：

一、产品评价范围

工业类产品。

二、申报对象及条件

1、依法注册登记的咨询服务类专业机构，具有规范的财务制度和



管理制度，社会信用良好，无违规、失信等不良记录。

2、有专业团队、办公场地、设施和经费保障。

3、职业素质高、管控能力强，重信誉、守信用，自愿接受有关

部门的监督。

三、申报材料

1、备案申请：按照基本要求，提交备案申请。附相关制度和材

料并生成 PDF 文件,发至邮箱。

2、信用核查：审核组负责核查信用，发现有违规、失信等不良

行为的，不予备案。

3、评估机制：评估组负责材料评估，主要为经费保障、人员配

备、信息管理等内容核验。

4、备案公示：审核通过后，将绿色低碳产品评价机构在官网向

社会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无异议的，即可纳入绿色低碳

产品评价资格认定目录，颁发《绿色低碳产品评价资格证书》。

四、电话及邮箱

电话：0531-58233417 邮箱：sddtjj2012@163.com

附件：绿色低碳产品评价机构申报表

山东省绿色低碳发展中心

2024 年 2月 26 日



绿色低碳产品评价机构申报表

企业名称

统一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手机

委托联系人 手机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股 份 制

事业单位 国有单位
从业人数

单位地址

备案事项：

特此申报，请予备案。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商务部分：



二、财务管理：



三、业务管理：



四、公司制度：



五、人员配备：



六、质量保障：



七、经费保障：



八、业务案例


